
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

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

有限公司（下简称“公司”）《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制度》的有关规定，作为公

司独立董事，本着认真、严谨、负责的态度，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

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变更募集资金专户并重新签署三方监管协议的独立意见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公司实

际资金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管理效率；同时未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运行；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募

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重新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2、关于增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独立意见 

本次增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确保不

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增加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的额度，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

收益，不会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将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的额度增加至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  

3、关于调整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股票期权

行权价格的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股票期权行权



价格进行调整，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

录第 8 号》及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中关于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

整的相关规定，程序合法合规。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对公司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和预留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调整。 

4、关于全资子公司为母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及决策

程序合法有效，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

益。同意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5、关于公司公开发行债券的独立意见 

经审慎核查，我们认为：公司实际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现

行公司债券政策和公开发行条件，具备发行公司债券的资格。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的方案合理可行，有利于拓宽公司融资渠道，优化公司现有融资结构，合理控制

公司整体融资成本，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相关事宜，有助于提高本次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的工作效率。基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按照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推进

相关工作，并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页无正文，为上海康耐特光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三

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之签字页） 

 

 

 

全体独立董事签名： 

 

 

                                                                 

郑  琦                    罗党论                  张光杰 

 

 

 

 

 

 

 

  2017 年 7 月 21 日 

 

 

 

 




